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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我市秸秆焚烧精准管控，促进秸秆综合利用，

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科学实施分区管控

按照“因地制宜、科学划定、动态调整”的原则，将全市

行政区域划分为秸秆禁烧区、限烧区和其他区，实施分类

管理。

1. 东区、西区、仁和区、米易县、盐边县城市建成区

范围以内区域。

2. 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、铁路、高压电线路附近。

3.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文物保护区、油库、粮库、重

要通信设施附近。

4. 其他依法应予禁烧的区域。

以下区域中，秸秆露天焚烧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明显

的区域（除禁烧区以外）为限烧区：东区银江镇；西区格

里坪镇；仁和区仁和镇、前进镇和金江镇；米易县攀莲

镇、草场镇、丙谷镇、撒莲镇、白马镇沿安宁河谷两侧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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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；盐边县红格镇。

本市行政区域内，除禁烧区和限烧区以外的区域，划

定为其他区域。

二、严格分区管控要求

禁烧区实行强制性禁烧，任何

单位、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时间、任何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

状况下，均不得露天焚烧秸秆。各县（区）和钒钛高新区

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禁烧区监管，充分应用高空瞭

望、视频监控、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手段，及时发现、处置

违规焚烧火点，形成“发现－交办－核实－处置－反馈”闭环

管理。坚决禁止夜间焚烧，严格防范偷烧抢烧，对禁烧区

焚烧行为，发现一起、处罚一起。

限烧区秸秆优先推进综合利

用，在综合考虑环境空气质量状况、气象条件、区域大气

污染传输影响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分批、限量、有序开展计

划烧除。原则上，限烧区内当季烧除秸秆的耕地面积控制

在 30%以内。地处偏远、机械化收割困难的坡地、岗地、

洼地、边角地等，以及病虫害或气象灾害影响突出的地

块，优先纳入烧除计划。

其他区域坚持秸秆“能用尽

用”原则，在不影响公共安全、不造成大气环境质量恶化的

前提下，对无法综合利用的秸秆，可因地制宜处置秸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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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和钒钛高新区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指导，

引导农户科学处置。严格贯彻落实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

例》，防火期内，禁止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。严禁在夜

间、污染过程期间、静稳等不利气象条件下，以及森林草

原火险等级高时段开展烧除。

按照“市级统筹、县级组

织、乡镇实施”原则，稳妥有序开展计划烧除。各县（区）

和钒钛高新区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会商研判计划烧除时间

窗口，确定烧除范围、规模、时序和保障措施，提前 1 天

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拟开展计划烧除的区域。市生态环境

局组织市气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会商研判气象扩散

条件和环境空气质量情况，当天发布计划烧除研判结果，

明确次日可以开展计划烧除的区域。烧除时间原则上控制

在 10 时至 16 时，烧除期间须实施全过程监管，同时做好

灭火准备，严防失火。各县（区）和钒钛高新区相关部门

（单位）要建立烧除工作台账，详细记录烧除秸秆类型和

总量，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相关情况。当气象扩散条

件转差或因秸秆烧除出现空气质量恶化时，暂停计划烧

除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县（区）和钒钛高新区相关部

门（单位）要加强秸秆禁烧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工作统

筹，健全工作机制，进一步细化落实措施，明确禁烧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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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烧区和其他区域的分布区域及责任清单，将任务分解到

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，确保各项要求落地落实。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牵头做好秸秆

禁烧管控的统筹协调、计划烧除的指导工作。市农业农村

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局等有关部门负责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技

术的推广和应用。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林业局按职责做好森

林草原防灭火工作。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城市建成区内露天

焚烧秸秆的监督管理。市气象局负责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服

务，参与会商研判。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利用现有

资金渠道，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控能力建设。

各县（区）和钒钛高新

区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因地制宜推广覆盖、碎混、深翻、

堆沤腐熟等秸秆还田技术，提高秸秆科学还田的覆盖率和

到位率。建立完善秸秆收储运网络体系，培育规模化利用

主体，提升秸秆饲料化、燃料化、基料化等产业化利用的

增值转化能力。坚持绿色生态导向，确保全市秸秆综合利

用率稳定在 90%以上。

各县（区）和钒钛高新区相关部

门（单位）要利用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秸秆焚烧分区管控

政策、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政策信息

进村入户，引导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觉遵守规定、主动

参与支持。工作中要注重方式方法，避免简单以火点数量

进行考核、排名、通报和问责。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对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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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违法且情节轻微的，以教育为主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。

加强日常巡查和督导，对工作不力、责任不落实、问题突

出的单位，采取通报、约谈等方式督促整改，对管控不力

造成空气质量明显恶化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

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
